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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苏机场项目建设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依据征收土地预公告、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，现将拟定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征收范围
本次拟征收位于夹河子乡及夹河子村、奎河村、红房子村；九间楼乡邢家庄子村、黄渠村；皇宫镇阿克其村；八十四户乡沙梁子村、转湾湖村。拟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859.35公顷（12890.29亩），具体位置详见附图。
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。
二、征收目的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项的规定，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，可以依法实施征收：
（一）军事和外交需要用地的；
（二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、交通、水利、通信、邮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的。
本次拟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。
三、土地现状
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情况，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：
1.拟征收夹河子乡夹河子村村民集体所有土地164.12公顷（2461.89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148.56公顷（2228.48亩），含耕地128.68公顷（1930.20亩）；建设用地14.11公顷（211.59亩），未利用地1.45公顷（21.82亩）。
奎河村村民集体所有土地297.45公顷（4461.78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286.48公顷（4297.19亩），含耕地254公顷（3801.01亩），建设用地8.78公顷（131.68亩），未利用地2.19公顷（32.91亩）。
红房子村村民集体所有土地41.57公顷（623.51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41.31公顷（619.67亩），含耕地40.27公顷（604.07亩），建设用地0.25公顷（3.84亩），未利用地0公顷（0亩）。
夹河子乡直属集体所有土地0.37公顷（5.55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.37公顷（5.55亩），含耕地0.37公顷（5.55亩），建设用地0公顷（0亩），未利用地0公顷（0亩）。
2.拟征收九间楼乡邢家庄子村村民集体所有土地279.96公顷（4199.49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272.37公顷（4085.69亩），含耕地209.70公顷（3145.56亩）；建设用地3.29公顷（49.42亩）；未利用地4.29公顷（64.38亩）。
黄渠村村民集体所有土地74.28公顷（1114.33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73.84公顷（1107.74亩），含耕地71.57公顷（1073.56亩）；建设用地0公顷（0亩）；未利用地0.44公顷（6.59亩）。
3.拟征收皇宫镇阿克其村村民集体所有土地0.035公顷（0.52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.035公顷（0.52亩），含耕地0.009公顷（0.14亩）；建设用地0公顷（0亩）；未利用地0公顷（0亩）。
4.拟征收八十四户乡沙梁子村村民集体所有土地0.77公顷（11.63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.77公顷（11.63亩），含耕地0.73公顷（11.04亩）；建设用地0公顷（0亩）；未利用地0公顷（0亩）；
转湾湖村村民集体所有土地0.77公顷（11.63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.77公顷（11.63亩），含耕地0.77公顷（11.63亩）；建设用地0公顷（0亩）；未利用地0公顷（0亩）。
四、补偿方式和标准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
根据《关于重新公布乌苏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乌政办〔2024〕10号）的规定，征收范围位于我市一、二级区，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比例为27%:73%。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，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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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乌苏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表

	县（市）名称
	区片级别
	乡（镇）
	村队（社区）
	征地区片综合地价（元/亩）

	
	
	
	
	

	乌苏市
	一级
	夹河子乡
	红房子村、夹河子乡直属
	40400

	[bookmark: OLE_LINK16]乌苏市
	二级
	皇宫镇
	林家庄子村、泉水沟村、阿克奇村、沙枣林村、老庄子村、石桥村、海子湾村、盐池村、加拿斯拜村、西海子村、皇宫村、皇宫镇镇属土地
	39400

	
	
	四棵树镇
	四棵树村、布如鲁再格德村、查干布拉格村、哈尔莫墩村、赛布库里村、哈勒干布拉格村、哈尔莫墩尼布拉格村、哈达生布拉格村、金库克村、喇嘛寺村、更生村、托古里克布拉格村、四棵树镇镇直属、四棵树镇镇政府驻地、塔布勒合特更生一队
	

	
	
	八十四户乡
	转湾湖村、大榆树村、太阳沟村、沙梁子村、麦家梁村
	

	
	
	夹河子乡
	夹河子村、邓家湖村、奎河村、三道坪村
	

	
	
	九间楼乡
	黄渠村、刑家庄子村、詹家庄子村、毕家庄子村、七户地村
	


（二）青苗补偿标准
按《关于公布实施自治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》（新国土资发〔2011〕19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（三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
地上附着物补偿按《乌苏市集体所有土地上建（构）筑物等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参考标准的通知》（乌政办〔2025〕13号）等规定执行。
（四）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和其他房屋的
遵照《乌苏市集体所有土地上建（构）筑物等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参考标准的通知》（乌政办〔2025〕13号）的规定执行，相关事项见《乌苏机场建设项目（房屋）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。
五、安置对象、方式及社会保障
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《关于完善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新人社发〔2017〕86号）、《关于印发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新人社发〔2018〕14号）文件的规定执行。
特此公告。



乌苏市人民政府
2025年3月28日


